
台灣人壽新真愛一世情終身壽險（3V1） 
備 查 文 號 89年 11月 17日 89台壽精算字第 4681號 
備 查 文 號 96年 01月 19日 95台壽數字第 00133號 
分 類 壽險主約＝保障平準型 
紅 利 給 付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，不參加紅利分配，並無紅利給付項目。 

保 障 內 容 

(一)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(或全殘廢保險金)： 
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（全殘廢）時，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

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(或全殘廢保險金)，契約效力即行終止。 
(二)生命末期保險金： 
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，經本公司專業醫務顧問依醫院出具之診斷書

及其他相關資料判斷其生命將不足6個月時，得於契約當年度身故保險金
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70%範圍內（最高以500萬元為限），給付生命末期
保險金。 
※被保險人經診斷符合生命末期狀態，可申領「生命末期保險金」，金額

為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70%範圍內（最高以500萬元為限）
但須扣除下列金額： 
1.「生命末期保險金」之應計利息。 
2. 對應於所申請「生命末期保險金」之比例乘以應繳未繳保險費。 
3.未償還保險單借款本息。 
4.墊繳保險費本息。 
5.已領取之「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」。 

(三)新重大燒燙傷保險給付附加條款： 
被保險人於主契約有效期間內，因遭受意外傷害致成「重大燒燙傷」時，

自事故發生日起15日仍生存時，本公司按主契約保險單面頁所載之保險金
額的25%給付「重大燒燙傷保險金」，並終身以給付一次為限。 

 

範 例 圖 

  範例： 30歲男性，投保新真愛一世情，保險金額 100萬元，繳費 20年，年
繳保費 28,610元。 

 

繳 費 年 期 10年期、15年期、20年期、25年期 



繳 費 方 式 年繳、半年繳、季繳、月繳 

投 保 年 齡 / 
金 額 限 制 

 
註1： 0歲之被保險人係指健康出院且完成戶籍登記者。 
註2：投保金額須以萬元為單位。 

可 附 加 附 約 詳『主約商品可附加附約一覽表』之規範 

備 註 

1.本險適用集體彙繳件保費優惠辦法。 
2.本險繳費期間十年（含）以上者，適用高保額保費優惠辦法。 
3.若搭配「永健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」銷售，免費贈送「老人住院醫療提前給
付批註條款」，惟中途解約「永健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」，即不再享有此增

列批註條款。 
4.其他未規範事項比照現行核保規定辦理。 

 
 
※本簡介僅供參考，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。                

 


